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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深圳市隆

蕊塑胶电

子有限公

司

2011

–

11-7

饶祖

刚

50�万

有限责

任公司

(自然

人投资

或控

股)

深圳市宝安

区观澜街道

茜坑社区茜

坑老村工业

区厂房 3�号

9144030

0585644

169R

塑胶制品、电子产品的生产与销售。

饶祖刚

（90%），

（10%）

饶祖刚

（执行董

事、总经

理）、冯燃

（监事）

深圳市胜

千里贸易

有限公司

2015

-8-1

0

董洪

涛

500万

有限责

任公司

深圳市罗湖

区东门街道

湖贝路华佳

广 场 7 楼

DG709

9144030

0349793

8084

LED发光二极管、LED发光二极管灯、 灯具、LED发光二极管显

示屏、LED发光二极管零配件、灯饰、太阳能产品、照明产品、光

电产品、半导体及其器件、电路板、电源、电子材料、元器件、电

子产品及配件、软件、通讯数码产品、五金、模具的技术开发、设

计与购销；智能家居系列产品及相关配套产品、门禁、楼宇对讲

系统、网络通讯设备、遥控器产品开发、销售及相关产品的技术

咨询和销售；汽车用品、汽车配件、生活电器、家具建材、手机数

码、居家百货、户外运动用品的销售；计算机、机械设备、节能环

保产品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品牌策划；文化艺术交流策划；

企业形象策划；市场营销策划；公关活动策划；会务策划；展览

展示策划；经营电子商务；网络工程；国内贸易；货物及技术进

出口。

董洪涛

（50%）、

张荣花

（50%）

董洪涛

（董事、总

经理）、张

荣花（监

事）

新疆骑士

联盟股权

投资有限

公司

2016

-11-

15

胡魁

涛

500万

有限责

任公司

（自然

人投资

或控股

的法人

独资）

新疆博州阿

拉山口市综

合保税区管

委会企业服

务中心五楼

521室

9165270

2MA77

78GH7

W

从事对非上市企业的股权投资、通过认购非公开发行股票或者

受让股权等方式持有上市公司股份；工程咨询服务（包括规划

编制与咨询、投资机会研究、可行性研究、评估咨询、工程勘查

设计、招标代理、工程和设备监理、工程项目管理等）；经济、管

理、会计、法律、税务、鉴证（含审计服务）；财务咨询服务、财务

顾问服务。

骑士联盟

（北京）

信息服务

有限公司

(100%)

胡魁涛

（郭震执

行董事、

总）、经理

（监事）

中山市创

辉达电子

有限公司

2016

-10-

24

温仕

松

100万

有限责

任公司

(自然

人投资

或控

股)

中山市古镇

镇曹三佳福

围工业区同

益 路 7号 A

栋1区3楼

9144200

0MA4U

WN1U0

J

生产、加工、销售：电子元件、电器配件、音响设备、导航仪器及装

置零件、附件、记录仪器及零配件、照明灯具、灯用电器附件及

其他照明器具、塑料制品、五金制品。

温仕松

（50%）、

邓转带

（50%）

温仕松

（执行董

事）、李泽

林（监

事）、肖华

（经理）

中山市古

镇锐科塑

料五金电

器厂

2011

-7-2

1

区焯

华

-

个人独

资企业

中山市古镇

曹三工业大

道中33号

9144200

0579688

712W

生产、加工：塑料制品、五金制品（不含电镀）、灯用电器附件及

其他照明器具。

区焯华

（100%）

区焯华

（投资

人）

中山市古

镇铜沛五

金配件销

售部

2010

-11-

08

苏铜

沛

0.5万 个体户

中山市古镇

曹二均都沙

工业区

4420006

0189508

2

销售：五金制品。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苏铜沛

（负责

人）

（2）请年审会计师说明针对其他应收款中“往来款项” 执行的具体审计程序，包括但不限于查看银

行流水、询证函等，并说明所获取审计证据是否与公司财务报表记载内容存在明显差异；

回复：会计师说明：

1）会计师在执行索菱股份2018年度年报审计时，会计师针对其他应收款，主要执行的主要审计程序

有了细节测试审计程序：检查相关合同、核对对方科目银行流水，、执行替代性测试、细节测试审计程序程

序，同时对期初期末余额发函询证等程序。

2）经过核查我们发现在2018年度年报审计时所获取审计证据与公司财务报表记载内容存在明显差

异客户如下：

客户名称 款项性质 账载金额 审定数（原值） 差异

南昌爱拓思商贸有限公司 往来款 - 190,000,000.00 190,000,000.00

深圳市胜千里贸易有限公司 往来款 - 103,700,000.00 103,700,000.00

中山市古镇锐科塑料五金电器厂 往来款 - 459,081,943.81 459,081,943.81

中山市创辉达电子有限公司 往来款 - 107,310,000.00 107,310,000.00

深圳市隆蕊塑胶电子有限公司 往来款 - 162,764,000.00 162,764,000.00

深圳市金福堂贸易有限公司 往来款 - 30,000,000.00 30,000,000.00

中山市古镇铜沛五金配件销售部 往来款 - 15,000,000.00 15,000,000.00

江海区创辉达电子电器厂 往来款 - 53,759,000.00 53,759,000.00

合计 - 1,121,614,943.81 1,121,614,943.81

上述差异形成的原因包括：1）经会计师检查索菱股份、广东索菱电子、惠州妙士酷、九江妙士酷4家

公司，2017年、2018年银行账户，发现部分银行流水公司未入账后审计调整入账；2)依据业务实质性质将

公司在预付账款核算的往来款重分类调整至其他应收款。。 （3）请你公司说明其他应收款计提坏账准备

的充分性，结合会计师发出询证函的回函结果、相关款项期后收回的情况，评估相关款项收回的可能性；

回复：其他应收款期末余额14.65亿元，其中从预付账款转入其他应收款7.2亿元。 公司依据其他应收

款收付业务发生的频率，及公司应收账款坏账计提会计政策（详见本问询函三、12已回复）按风险组合-

账龄组合计提坏账准备。 依据本问询函一、3、（1）回复可以看出，其他应收款期末发函回函率较低，针对

相关款项期后收回，公司将对应收账款全面分析，梳理前因后果，采取多方式、多手段回收应收账款。

（4）根据你公司2018年三季报，你公司截至9月30日的预付账款、其他非流动资产期末余额分别为

3.97亿元和3.53亿元，经我部问询，你公司回复称上述预付款项系用于原材料代理采购款项和委托代理进

口设备款项。 报告期末你公司将上述往来款项重分类至其他应收款。 请结合你公司前期回复和往来款项

的性质，说明你公司在2018年对往来款项重分类的依据，并说明你公司前期回复我部定期报告问询函中

的内容是否真实。

回复：公司预付账款截止2018年9月30日账面余额720,366,624.00，经过公司自查，发现账付款实际

收入人名称入账面数不符。

会计

科目

公司名

称

账面余额 对方科目 实际付款金额 实际收款人名称

预付

账款

1、深圳

市隆蕊

塑胶电

子有限

公司

20,000,000.00 银行存款-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深圳泰然支行 20,000,000.00 深圳市隆蕊塑胶电子有限公司

30,000,000.00 银行存款-杭州银行 -杭州银行宝安支行 30,000,000.00 深圳市隆蕊塑胶电子有限公司

5,000,000.00 银行存款-杭州银行 -杭州银行宝安支行 5,000,000.00 深圳市隆蕊塑胶电子有限公司

1,750,000.00 银行存款-杭州银行 -杭州银行宝安支行

500,000.00 深圳市隆蕊塑胶电子有限公司

1,250,000.00 中山市创辉达电子有限公司

3,000,000.00 银行存款-招商银行 -向西支行 3,000,000.00 惠州市鸿海达实业有限公司

2,200,000.00 银行存款-杭州银行 -杭州银行宝安支行 720,000.00 惠州市鸿海达实业有限公司

10,350,000.00 银行存款-兴业银行 -深圳分行 1,784,000.00 深圳市隆蕊塑胶电子有限公司

12,504,000.00 银行存款-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深圳泰然支行 10,000,000.00 渤海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1,480,000.00 深圳市隆蕊塑胶电子有限公司

720,000.00 惠州市鸿海达实业有限公司

10,000,000.00 渤海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350,000.00 中山市古镇锐科塑料五金电器厂

30,000,000.00 银行存款-宁波银行 -龙华支行 30,000,000.00 深圳市隆蕊塑胶电子有限公司

小计 114,804,000.00 114,804,000.00

2、江海

区创辉

达电子

电器厂

40,000,000.00 银行存款-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深圳泰然支行 40,000,000.00 南昌爱拓思商贸有限公司

10,000,000.00 银行存款-杭州银行 -杭州银行宝安支行 10,000,000.00 南昌爱拓思商贸有限公司

-10,000,000.00 银行存款-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深圳泰然支行 10,000,000.00 广东索菱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24,000,000.00 银行存款-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深圳泰然支行 24,000,000.00 九江星原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34,000,000.00 银行存款-兴业银行 -深圳分行 34,000,000.00 九江星原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10,000,000.00 银行存款-兴业银行 -深圳分行 10,000,000.00 九江星原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5,000,000.00 银行存款-杭州银行 -杭州银行宝安支行 5,000,000.00 九江星原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10,000,000.00 银行存款-招商银行 -华润城支行 10,000,000.00 惠州市妙士酷实业有限公司

20,000,000.00 银行存款-招商银行 -华润城支行 20,000,000.00 江海区创辉达电子电器厂

5,000,000.00 银行存款-杭州银行 -杭州银行宝安支行 5,000,000.00 九江星原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25,000,100.00

银行存款-兴业银行 -深圳分行/账面计入其他

应收款（预付账款）

25,000,100.00

九江星原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银行存款-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深圳泰然支行/账

面计入其他应收款（预付账款）

九江星原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银行存款-杭州银行 -杭州银行宝安支行/账面

计入其他应付款

九江星原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26,158,600.00 银行存款-兴业银行 -深圳分行

26,440,000.00 银行存款-兴业银行 -深圳分行

25,000,000.00 九江星原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1,440,000.00 惠州市鸿海达实业有限公司

26,158,600.00 银行存款-兴业银行 -深圳分行

-2,000,000.00 银行存款-宁波银行 -龙华支行 2,000,000.00 中山市创辉达电子有限公司

20,000,000.00 银行存款-宁波银行 -龙华支行 20,000,000.00 江海区创辉达电子电器厂

小计 217,440,100.00 241,440,100.00

3、中山

市古镇

锐科塑

料五金

电器厂

70,000,000.00 银行存款-兴业银行 -深圳分行 70,000,000.00 中山市古镇锐科塑料五金电器厂

10,000,000.00 银行存款-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深圳泰然支行 10,000,000.00 中山市古镇锐科塑料五金电器厂

24,000,024.00 银行存款-杭州银行 -杭州银行宝安支行 24,000,024.00 中山市古镇锐科塑料五金电器厂

50,000,000.00 银行存款-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深圳泰然支行 50,000,000.00 中山市古镇锐科塑料五金电器厂

11,000,000.00 银行存款-兴业银行 -深圳分行 11,000,000.00 中山市古镇锐科塑料五金电器厂

60,000,000.00 银行存款-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深圳泰然支行 60,000,000.00 中山市古镇锐科塑料五金电器厂

30,000,000.00 银行存款-杭州银行 -杭州银行宝安支行 30,000,000.00 中山市古镇锐科塑料五金电器厂

30,000,000.00 银行存款-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深圳泰然支行 30,000,000.00 中山市古镇锐科塑料五金电器厂

39,122,500.00 银行存款-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深圳泰然支行

27,682,500.00 九江星原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10,000,000.00 中山市古镇锐科塑料五金电器厂

1,440,000.00 中山市创辉达电子有限公司

44,000,000.00 银行存款-兴业银行 -深圳分行 44,000,000.00 中山市古镇锐科塑料五金电器厂

20,000,000.00 其他应付款-惠州妙士酷

小计 388,122,524.00 368,122,524.00

合计 720,366,624.00 724,366,624.00

公司在2018年12月8日披露在巨潮资讯上《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回复公告》（公告编号：

2018-101）中显示“公司与隆蕊塑胶公司、锐科塑料分别签订了金额分别为 1.5�亿元、2.5�亿元的《原材

料代理采购合同》，采购对象均为显示屏、IC�及板卡等；以及公司与创辉达电子、锐科塑料分别签订了金

额分别为 2.4�亿元、1.5�亿元的《委托代理进口合同》，采购对象为液晶仪表生产线设备。 ” 但截至本问

询回复之日，经核查，公司并未收到上述显示屏、IC�及板卡等原材料或液晶仪表生产线设备。

14、2018年末和2017年末，你公司存货余额分别为4.48亿元和4.65亿元，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金额分

别为1.61亿元和3732万元，计提比例分别为36.12%和8.02%。

（1）结合行业情况、技术发展、市场形势、存货结构及价格走势等因素，说明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比例

较2017年增长的原因，并说明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是否充分。

回复：(1)截止2018年12月31日存货及存货跌价明细表：

项目

年末余额

账面余额 跌价准备 账面价值

原材料 145,219,915.23 63,476,430.23 81,743,485.00

库存商品 209,763,197.38 86,023,997.82 123,739,199.56

半成品及在产品 30,210,548.02 9,805,724.28 20,404,823.74

委托加工物资 28,182,285.42 - 28,182,285.42

发出商品 32,531,052.92 2,459,626.68 30,071,426.24

劳务成本 2,026,431.56 - 2,026,431.56

周转材料 103,250.24 64,130.93 39,119.31

合计 448,036,680.77 161,829,909.94 286,206,770.83

(2)截止2017年12月31日存货及存货跌价明细表：

项目

年初余额

账面余额 跌价准备 账面价值

原材料 162,034,198.06 16,051,471.70 145,982,726.36

库存商品 214,129,592.82 14,035,898.31 200,093,694.51

半成品及在产品 40,538,471.12 860,960.55 39,677,510.57

委托加工物资 23,709,461.70 268,628.54 23,440,833.16

发出商品 23,474,780.57 6,053,973.45 17,420,807.12

劳务成本 1,623,713.67 - 1,623,713.67

周转材料 110,733.88 51,264.46 59,469.42

合计 465,620,951.82 37,322,197.01 428,298,754.81

(3)存货年度变动分析表：

项目 年末余额 年初余额 增减变动比例

存货原值 448,036,680.77 465,620,951.82 -3.78%

存货跌价准备 161,829,909.94 37,322,197.01 333.60%

净值 286,206,770.83 428,298,754.81 -33.18%

通过上表，可以看出存货减少的主要原因 ，是由于2018年度公司对深圳索菱实业期末存货-库存商

品中的呆滞品、销售退货按库龄（2-3年）计提存货跌价准备，计提金额100,310,766.76元。

呆滞品、销售退货产生的原因：公司客户从后装（经销商）转前装（整车厂）时产生的。公司2016年度

以前主要终端客户是经销商、4S店，从2016年开始，销售终端客户以汽车整车厂为主，整厂的采购订货是

依据车型要求公司同步研发生产，在车辆未出厂前安装于车内（量身定制），所以2016年及以前年度生产

的产品一直无法销售出去。 公司拟将在2019年对上述全额计提跌价准备的存货进行处理。

对期末正常存货，公司按照产品市场价格并结合公司产品实际销售价格确定了公司存货的可变现净

值，在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测试，依据公司部分存货存在的跌价迹象，并根据测算结果计提了存货跌价准

备。

综上所述，公司认为期末存货跌价准备计提充分及符合行业及公司实际情况。

（2）请说明你公司期末对存货计提跌价准备时对存货减值迹象进行判断的过程，并请会计师说明在

审计过程中对存货减值迹象判断的准确性进行复核的具体程序。

回复：【会计师说明】

公司存货跌价准备的会计师政策：

存货可变现净值的确认和跌价准备的计提方法

可变现净值是指在日常活动中，存货的估计售价减去至完工时估计将要发生的成本、估计的销售费

用以及相关税费后的金额。 在确定存货的可变现净值时，以取得的确凿证

据为基础，同时考虑持有存货的目的以及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的影响。

在资产负债表日，存货按照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当其可变现净值低于成本时，提取存货跌价

准备。 存货跌价准备通常按单个存货项目的成本高于其可变现净值的差额提取。

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后，如果以前减记存货价值的影响因素已经消失，导致存货的可变现净值高于其

账面价值的，在原已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金额内予以转回，转回的金额计入当期损益。

公司期末按期存货账面百分比计提跌价准备，会计师在复核期末存货跌价准备时执行了以下审计程

序：

1）对期末存货进行盘点，抽盘比例90%以上，其中对呆滞品、销售退货、残次品进行全盘，发现上述存

货库龄较长均在2-3年。 经与相关管理人员沟通后，其介绍上述存货再次销售的可能性较低，同时处理后

的残值也较低；因此会计师对上述存货全额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

2）会计师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资产减值》、《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指引》及公司会计政策、会计估计的相关规定，基于谨慎性原则，报告期内对公司的存货进行了清查和减

值测试，按照产品市场价格并结合公司产品实际销售价格确定了公司存货的可变现净值，在进行了详细

的分析和测试，依据公司部分存货存在的跌价迹象，并根据测算结果计提了存货跌价准备。

综上所述：经过核查我们认为，公司上述存货的核算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报告期内存货

跌价准备计提准确。

15、报告期末，你公司未经抵销的递延所得税资产账面余额为8085万元，较2017年末增长48%。 请结

合你公司被会计师出具无法表示意见、被我所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相关事项和实际经营情况，并结合影

响递延所得税资产实现的主要因素，包括但不限于未来实现利润的时间和程度、可抵扣亏损的到期日、预

提费用的产生原因、预计负债计提事由等，说明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的依据是否充分。

回复：期末递延所税税资产账面余额8,805.00万元，主要包括：

项目

年末余额 年初余额

可抵扣暂时性差异 递延所得税资产 可抵扣暂时性差异 递延所得税资产

资产减值准备 324,232,707.48 50,553,647.67 129,810,720.90 20,595,212.13

可抵扣弥补以前年度亏损 134,885,648.32 24,296,733.88 54,467,170.65 10,499,501.63

递延收益 1,450,000.00 217,500.00 2,770,000.00 415,500.00

股票公允价值变动 17,057,060.14 4,264,265.04 - -

内部交易未实现利润 10,152,477.93 1,522,871.69 12,221,110.54 1,472,745.83

合计 487,777,893.87 80,855,018.28 199,269,002.09 32,982,959.59

（1）公司可持续经营是编制财务报表的基础，公司未来可持续经营的依据：

受诉讼事项影响，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广东索菱银行账号被冻结，生产经营受到一定的影响，但索菱股

份目前并非上市公司整体的利润来源企业，而主要利润来源子公司上海航盛、武汉英卡和上海三旗并未

发生银行账户冻结、生产停滞的情况，不存在未来不可持续经营的情况。

未来五年合并范围内主要子公司的息税前利润预测表

（单位：元人民币）

公司名称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上海三旗 72,986,756.41 84,853,359.81 95,650,661.12 107,118,242.57 117,685,022.17

上海航盛 22,565,631.86 25,036,965.84 27,778,954.41 30,821,239.00 34,196,707.32

武汉英卡 22,979,642.86 27,351,428.57 33,456,470.59 41,764,500.00 49,357,450.00

合计 118,532,031.13 137,241,754.22 156,886,086.12 179,703,981.57 201,239,179.49

另外，为保证公司的可持续经营能力，公司还将采取以下应对措施：

1）根据行业发展形势及公司实际情况，2019�年度加快市场拓展，优化产品结构升级，提升公司经营

业绩，加快资金回笼及筹融资工作，通过积极沟通、债权转让、发送函件、诉讼仲裁、等方式逐渐加大应收

账款的回收力度，将部分短期无法收回债权的项目转为公司运营资产，改善资金流动性，逐步清偿逾期债

务，化解公司财务风险，提高公司持续经营能力；

2）一方面公司全力回笼资金，缓解运营资金压力；另一方面寻找其他融资渠道，并与债权人充分协

商，逐步偿还欠款并解决借款逾期产生的帐户冻结等问题，降低财务成本，提升企业信用。 主动积极与银

行等金融机构沟通，争取获得外部借款支持。

3）全力回笼资金，改善公司流动性。 公司拟采取包括法律诉讼、通过行使质权等方式将部分短期无

法收回债权的项目转为公司运营资产。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公司已聘请专业的律师团队，积极采取诉讼、和

解等多种措施，争取在短期内了结公司涉诉案件，解决本公司“失信”问题，恢复正常融资渠道。

4）整合业务，加强管理。 对公司投资失败或效益较低的业务进行业务和资产的重组，剥离、注销无实

质性业务开展的子公司，以提高公司经营的效益。 同时公司将对闲置资产的整理、盘活，充分提高闲置资

产的利用率，减少非必要费用的产生，以减轻对公司业绩的拖累。

5）严格控制成本。 通过人员调整、岗位整合、严格支出，完善费用管理等方式严格控制成本。

6）积极寻找并购重组机会。 在法律法规政策允许的前提下，公司将积极寻找并购重组机会，力争早

日将优质资产或业务引入公司。

（2）合并范围内公司将可弥补亏损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情况：

公司名称

2018年

可弥补亏损金额 产生的递延所得税

九江妙士酷实业有限公司 4,907,590.77 1,226,897.71

广东索菱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68,535,444.45 10,280,316.67

上海索菱实业有限公司 9,552,168.72 2,388,042.18

惠州市索菱精密塑胶有限公司 10,906,630.24 2,726,657.56

惠州市妙士酷实业有限公司 10,735,181.46 2,683,795.37

三旗通信科技（香港）有限公司 30,248,632.68 4,991,024.39

合计 134,885,648.32 24,296,733.88

（3）预提费用的产生原因、预计负债计提事由是依据截止2018年12月31日公司存在的未决诉讼及

担保事项的预估费用。 上述预提费用、预计负债未在2018年度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公司将在重述2018

年度财务报表时进行更正调整。

16、报告期末，你公司的其他应付款余额为6.05亿元，较2017年增长45%。

（1）请结合大额其他应付的性质、用途，说明其增长原因；

回复：其他应付款期末余额较2017年增长45%，增长原因是2018年子公司广东索菱电子科技有限公

司以其账面应收账款-深圳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债权向上海摩山商业保理有限公司质押借款200,

000,000.00�元，深圳索菱实业收到款后通过预付账款支付给隆蕊塑胶、江海区创辉达、中山市古镇锐科

塑料五金电器厂等公司。

（2）请说明对于深圳市隆蕊塑胶电子有限公司、中山市创辉达电子有限公司两家公司，你公司同时

存在大额其他应收款和其他应付款的原因和合理性。

回复：会计师对2018年其他应收款与其他应付款期末同时挂账进行合并抵销时，审计调整未全部抵

销，有以下明细存在双方同时挂账：

客户名称 其他应收款 其他应付款

深圳市隆蕊塑胶电子有限公司 48,000,000.00 48,000,000.00

中山市创辉达电子有限公司 32,685,000.00 32,685,000.00

合计 97,264,000.00 97,264,000.00

其他应收款、其他应付款期末余额双方同时挂账，未按抵销后净额披露不符合企业会计准则财务报

表信息披露的规定。 公司将于进一步核查后予以更正。

四、其他事项

17、报告期末，你公司涉及诉讼43起。 请披露截至你公司回复问询函之日，你公司重大诉讼的最近进

展情况。

回复： 截至本问询函回复之日，我公司重大诉讼的最新进展如下：

1）、公司与深圳市美赛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车友互联科技有限公司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纠纷

2016年1月5日， 深圳市美赛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赛达” ）、深圳市车友互联科技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车友互联” ）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2016）粤03民初53号）。 诉讼理由

为： 何某、陈某、邹某、肖某等人曾在美赛达和车友互联任职，上述人员离职后与深圳广联赛讯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广联赛讯” ） 及其关联公司建立劳动合同关系。 美赛达和车友互联认为广联赛讯利用上述

离职工作人员的便利条件，侵犯其计算机软件著作权， 诉讼请求广联赛讯停止侵权并赔偿损失9,900万

元。 公司因与广联赛讯签订《车联网产品战略合作协议》，并被委托生产存在争议的产品而被列为第二被

告。 详见公司于2016年2月19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诉讼事项的公告》（编号：2016-002）。

2016年1月7日，广联赛讯就上述诉讼向公司出具《承诺函》，承诺“如贵司因该案中使用本公司向其

销售的产品遭受到第三方的追诉或索赔而承担责任的经济损失，则本公司将向贵公司做出等额补偿。 ”

截至本问询函回复之日，上述纠纷尚处于审理阶段。

2）、公司与美赛达、车友互联侵害技术秘密纠纷

2016�年1月5日， 美赛达、 车友互联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2016） 粤 03� 民初 534�

号）。 诉讼理由为： 何某、陈某、邹某、肖某等人曾在美赛达和车友互联任职，上述人员离职后与广联赛讯

及其关联公司建立劳动合同关系。 美赛达和车友互联认为广联赛讯利用上述离职工作人员的便利条件，

侵害其技术秘密， 诉讼请求广联赛讯停止侵权并赔偿损失4,680万元。 公司因与广联赛讯签订《车联网

产品战略合作协议》，并被委托生产存在争议的产品而被列为第二被告。详见公司于2016年6月23日披露

在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诉讼事项的公告》（编号：2016-026）。

2016年6月21日，广联赛讯就上述诉讼向公司出具《承诺函》，承诺“如贵司因该案中使用本公司向

其销售的产品遭受到第三方的追诉或索赔而承担责任的经济损失， 则本公司将向贵公司做出等额补

偿。 ” 。

截至本问询函回复之日，上述纠纷尚处于审理阶段。

3）、公司与建华建材（中国）有限公司企业贷款纠纷

江苏省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1月2日受理了建华建材（中国）（以下简称“建华” ）有限公

司与公司企业贷款纠纷一案。 诉讼理由：建华于 2018�年9月5日与公司签订《借款协议》；合同约定由建

华向公司提供借款，由公司向建华按约支付借款本金及利息，并约定协议所借款项专用于公司日常经营

开支。 建华于2018年9月3日、2018年9月21日、2018年9月28日分三次向公司共计汇款 190000000� 元。

建华发现公司并未将所借款项按协议约定专用于日常经营开支，按协议约定建华有权要求公司提前归还

借款。 详见公司于2018� 年 11� 月 17� 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上的 《关于重大诉讼的公告》（编号：

2018-092）。

截至本问询函回复之日，上述纠纷江苏省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已作出民事调解书。 详见公司于2019

年6月4日在巨潮资讯网上发布的《关于重大诉讼、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70）。

4）、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与公司、肖行亦、广东索菱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仲裁案

2018�年12月10日，深圳仲裁委员会受理了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与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

有限公司、肖行亦、广东索菱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仲裁案。 涉案本金1亿元。 上述内容详见公司于2018年

12月14日在巨潮资讯网上发布的《关于重大诉讼、仲裁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105）。

截至本问询函回复之日，上述仲裁事项尚未开庭。

5）、中安百联与公司保证合同纠纷案进展

2017年7月，公司全资子公司九江妙士酷实业有限公司向中安百联（北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中安百联” ）借款7500万元,期限12个月，利率为8%，由公司提供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

2018年9月10日，公司与中安百联经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主持调解，双方达成《民事调解书》

【（2018）京03民初635号】。

2018年10月29日，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发出《执行裁定书》【（2018）京03执916号】。

2018年10月31日，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发出《执行决定书》【（2018）京03执916号】，将公司纳

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纳入期限为二年。

2018年10月31日，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发出《限制消费令》【（2018）京03执916号】。

2018年11月30日，公司与中安百联达成和解，中安百联向法院提出撤销执行申请，公司从失信被执

行人名单解除。 和解协议中约定还款计划如下(单位元)：

偿还日期

偿还金额

本金 利息 律师费及其他 合计

2018年11月29日 5,446,666.67 4,153,333.33 400,000.00 10,000,000.00

2018年12月25日 9,221,904.76 165,994.29 9,387,899.05

2019年1月25日 9,221,904.76 356,580.32 9,578,485.08

2019年2月25日 9,221,904.76 547,166.35 9,769,071.11

2019年3月25日 9,221,904.76 719,308.57 9,941,213.33

2019年4月25日 9,221,904.76 909,894.60 10,131,799.36

2019年5月25日 9,221,904.76 1,094,332.70 10,316,237.46

2019年6月25日 9,221,904.77 1,284,918.73 10,506,823.50

合计 70,000,000.00 9,231,528.89 400,000.00 79,631,528.89

公司实际控制人肖行亦先生向公司出具《代偿协议书》肖行亦先生替代公司承担《执行和解协议》

中约定的应于2019年6月25日前按期向中安百联偿还的剩余的全部债务合计69,631,528.89元。

公司于2019年1月17日收到《执行裁定书》、《执行通知书》以及《报告财产令》，因公司控股股东肖

行亦先生未按约定的期限还款，中安百联向法院提出恢复执行申请。

上述内容详见公司于2018年11月6日在巨潮资讯网上发布的《关于收到法院执行裁定书等文件的公

告》（公告编号：2018-086）；2018年12月1日发布的 《关于收到法院执行裁定书暨公司将从失信被执行

人名单上删除和解除限制消费令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96）；2018年12月8日发布的 《关于对深圳

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关注函【2018】第386号的回复公告》（公告编号：2018-102）；2019年1月18日发布的

《关于重大诉讼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03）。

6）、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福田支行与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

2019年1月17号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了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福田支行与公司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案。涉案本金5031万元。上述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2月20日在巨潮资讯网上发布的《关于重大

诉讼、仲裁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10）。

截至本问询函回复之日，上述诉讼事项尚未开庭。

7）、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与公司的仲裁案

2018�年12月21号，华南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受理了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与公司

的仲裁案。涉案本金7706万元。上述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2月20日在巨潮资讯网上发布的《关于重大诉

讼、仲裁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10）。

截至本问询函回复之日，上述仲裁事项尚未开庭。

8）、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与公司的仲裁案

深圳仲裁委员会2019年3月28日下发关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与公司的仲裁案的《仲裁

通知书》。本仲裁案涉案本金8000万元。上述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4月23日在巨潮资讯网上发布的《关

于新增公司持有的子公司股权被冻结及重大诉讼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33）。

截至本问询函回复之日，上述仲裁事项尚未开庭。

9）、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与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

2018年12月24日， 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受理了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与公司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案。 涉案本金5000万元。 上述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1月4日在巨潮资讯网上发布的《关于新增

公司持有的子公司股权被冻结及重大诉讼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01）。

截至本问询函回复之日，上述诉讼事项已开庭，公司尚未收到判决，一审审理中。

10）、上海摩山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保理案

据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下发的《执行通知书》 [（2019）粤 03� 执628� 号]、《财产报告令》、

《执行裁定书》等涉诉材料显示：上海摩山与公司公证债权文书一案，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方圆公证处

（2018）京方圆执字第 0350�号公证债权文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 由于被执行人没有履行生效法律文书

确定的内容， 上海摩山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请求强制被执行人偿付人民币

206876712.33�元及利息等，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2月25日依法立案执行。 查封、冻结或划拨被

执行人公司、广东索菱、肖行亦、叶玉娟的财产(以人民币 206876712.33� 元及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申请执行费、执行中实际支出的费用等为限)。

上述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3月9日、2019年3月14日在巨潮资讯网上发布的《关于重大诉讼事项的

公告》（公告编号：2019-019）、《关于重大诉讼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20）。

18、报告期内，你公司累计有9名董事监事高管离职，目前你公司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均由你公司实

际控制人兼任。 请结合你公司的内控鉴证报告被出具否定意见的相关情况说明以下事项：

（1）董监高频繁变动是否影响你公司的生产经营稳定，并说明你公司拟采取的解决措施；

回复：董监高频繁变动势必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稳定造成一定的影响。 目前公司正在重新梳理组织

架构，在不影响公司经营的情况下缩减人员编制；降低公司运营成本；对公司现有业务进行优化。

（2）你公司后续任命专职财务总监和董事会秘书的计划和安排。

回复：公司董事会已于2019年4月26日聘任新的财务总监，详见公司于2019年4月30日披露在巨潮资

讯网上的《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38）；公司已经按照有关法律法规正在聘

任新的董事会秘书。

19、截至目前，你公司仍未回复我部前期发出多份监管函件。 请结合本次年报问询函的相关核查工

作、会计师对你公司进行年度审计的情况和深圳证监局对你公司立案调查的最新进展，在回复本次年报

问询函的同时回复前述监管函件。

回复：截至本问询函回复之日，问询函（中小板问询函【2018】第 893号）和关注函（中小板关注函

【2019】第 185� 号）回复详见同日披露在巨潮资讯上的《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问询函【2018】第893

号的回复公告》（公告编号：2019-072）、《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2019】第185号的回复公告》

（公告编号：2019-073）。

由于公司、年审机构以及有关部门正在对问询函（中小板问询函【2018】第 861� 号、中小板问询函

【2019】第 143� 号）相关事项进行核查，公司将继续跟进上述情况，尽快完成贵部有关问询回复并按照

要求进行披露。

特此公告。

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6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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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诉讼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7月17日收到民事判决书等涉诉材料。

现将相关诉讼情况公告如下：

一、广东穗银商业保理有限公司诉公司案进展

公司于2019年7月17日收到广东国晖律师事务所律师转来的广东省深圳市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民

事判决书【(2018)粤0391民初4001号】。 主要内容如下：

1、诉讼各方当事人

原告:：广东穗银商业保理有限公司

被告：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深圳市索菱科技有限公司

被告：肖行亦

被告：叶玉娟

受理机构：广东省深圳市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

判决日期：2019年7月3日

2、判决结果:

一、被告深圳市索菱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原告广东穗银商业保理有限公司返

还借款15736293.33元；

二、被告深圳市索菱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原告广东穗银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支

付利息(其中借期内利息,第一笔借款10464000元从2017年10月9日起算,第二笔借款4245333.33元从

2017年11月17日起算,第三笔借款623840元从2017年12月6日起算,第四笔借款403120元从2017年12

月19日起算,按年利率12.8%,计算至2018年10月8日;逾期利息以15736293.33元为基数,2018年10月9

日至2018年10月11日期间按日万分之五计算,2018年10月12日起至款项付清之日, 按年利率24%计算;

执行时应扣除被告已支付的399867.98元);

三、被告深圳市索菱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原告广东穗银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支

付律师费8万元,保全担保费18369.25元；

四、 被告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对上述第一至第三判项所确定的付款义务承担共同清偿义

务;

五、被告肖行亦、叶玉娟对上述第一至第三判项所确定的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其在承担保证

责任后可向债务人深圳市索菱科技有限公司追偿;

六、驳回原告广东穗银商业保理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

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32016元,原告负担18216元,四被告共同负担113800元。 保全申请费5000元,由四被告

共同负担。

关于本案件的基本情况请查阅公司分别于2018年12月14日、2019年1月15日在《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发布的《关于重大诉讼、仲

裁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105）、《关于诉讼的公告》（2019-002）。

二、重庆海尔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与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进展

公司通过新聘广东国晖律师事务所律师向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申请阅卷，获知该纠纷案已作出一

审判决。 公司于2019年7月17日收到律师转来的《民事判决书》【（2018）渝0103民初30860号】，现将通

过申请阅卷获知的判决公告如下：

1、各方当事人：

原告：重庆海尔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被告：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深圳市隆蕊塑胶电子有限公司

被告：深圳市索菱科技有限公司

被告：肖行亦

受理机构：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

判决日期：2019年2月25日

2、判决结果：

一、被告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被告深圳市隆蕊塑胶电子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十日内向原告重庆海尔小额貸款有限公司偿还借款本金1000万元及截至2018年12月26日的借款期内利

息30万元,合计1030万元;并支付自2018年12月27日起至借款本息付清之日止,� 以未还本金1000万元

为基数接年利率24%计收的逾期还款违约金;

二、被告深圳市索菱科技有限公司、被告肖行亦对被告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被告深圳市隆

蕊塑胶电子有限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如果被告未按照本院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

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案件受理费83480元,减半收取计41740元 由被告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被告深圳市

隆蕊塑胶电子有限公司、被告深圳市索菱科技有限公司、被告肖行亦共同担负。

关于本案件的基本情况请查阅公司于2019年1月15日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发布的《关于诉讼的公告》（2019-002）。

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1、截止本公告披露日，未披露的小额诉讼、仲裁及进展事项

序号 起诉方 被起诉方（含第三人） 诉讼（仲裁）类型 诉讼（仲裁）进展情况 涉案金额（元）

新增诉讼、仲裁事项

1

北京华安鑫创科技有

限公司

广东索菱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 一审判决 1,400,098.63

2

东莞市诚卓精密检测

科技有限公司

本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 尚未开庭 20,000.00

3

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本公司 合同纠纷（共3个） 一审判决 651,430.00

合计 2,071,528.63

已公告诉讼、仲裁事项进展

4 高风通 李涛/本公司 合同纠纷 一审判决 驳回原告对公司的诉求

5 贾红力 本公司 劳动纠纷 二审判决（终判） 43,212.82

6 王艳荣 本公司 劳动仲裁 已裁决 102,924.14

合计 146,136.96

2、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包括控股子公司）无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仲裁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日前，公司收到广东穗银商业保理有限公司诉公司案、重庆海尔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与公司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案、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合同纠纷案的民事判决书以及王艳荣劳动仲裁裁决书，公司对上述

判决尚存异议，拟对上述案件提起上诉或已提起上诉，故暂时无法判断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具

体影响金额。

北京华安鑫创科技有限公司、 东莞市诚卓精密检测科技有限公司与公司的买卖合同纠纷案尚未开

庭，暂无法判断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情况；高风通合同纠纷案一审判决，驳回原告对公司的

诉求，暂不会影响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贾红力劳动纠纷案已终判，将直接减少本期利润43,212.82

元（具体以审计为准）。

公司董事会将持续关注相关事项的进展，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进行信息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7月20日

证券代码：

002766

证券简称：

*ST

索菱 公告编号：

2019-081

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担保事项的更正说明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深圳索菱”或“上市公司” ）分别于2019年5月

14日、 2019年6月13日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了《2018年年度报告（更新

后）》、《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问询函（【2019】第184号）的回复公告》（公告编号：2019-074），在公

司对有关对外担保事项核查过程中，由于前期经办人员离职，部分资料遗失以及有关事项财务记账错误

等原因导致对近期涉诉事项有关保理业务实质判断失误。 另外在公司年审机构接受公司委托， 对公司

2018年度财务报表进行审计， 包括：2018年12月31日的合并及母公司资产负债表，2018年度的合并及母

公司利润表、合并及母公司现金流量表、合并及母公司股东权益变动表以及相关财务报表附注。 经审计后

最终出具无法表示意见审计报告。 其中形成无法表示意见事项的，公司保理融资及相关担保情况，出具报

告时未核查清楚。现经公司进一步核查，并依据法院对于部分保理融资案件一审判决结果，对上述部分保

理业务涉及担保事项予以更正说明：

一、更正内容

1、《2018年年度报告（更新后）》

原文一：第五节、十七、2、重大担保

更正前：

（1）担保情况

单位：万元

公司及其子公司对外担保情况（不包括对子公司的担保）

担保对象名称

担保额度相

关公告披露

日期

担保额度 实际发生日期 实际担保金额 担保类型 担保期

是否履行

完毕

是否为关

联方担保

深圳市索菱科技有限公司

2019年 01月

15日

2,000 2017年12月04日 1,420 质押 12个月 否 是

深圳市索菱科技有限公司

2018年 12月

14日

2,000 2017年09月25日 1,795 质押 12个月 否 是

深圳市隆蕊塑胶电子有限

公司

2,000 2017年11月17日 2,000 质押 12个月 否 否

深圳市隆蕊塑胶电子有限

公司

2,000 2017年12月28日 2,000 质押 9个月 否 否

深圳市索菱科技有限公司

2019年 04月

23日

4,500 2017年12月28日 4,500 质押 12个月 否 是

报告期内审批的对外担保额度合计（A1） 0

报告期内对外担保实际发生额合

计（A2）

0

报告期末已审批的对外担保额度合计

（A3）

0

报告期末实际对外担保余额合计

（A4）

9,715

公司对子公司的担保情况

担保对象名称

担保额度相

关公告披露

日期

担保额度 实际发生日期 实际担保金额 担保类型 担保期

是否履行

完毕

是否为关

联方担保

广东索菱

2019年 03月

09日

20,000 2017年11月02日 20,000 质押 12个月 否 否

广东索菱

2019年 03月

09日

30,000 2017年11月02日 30,000 质押 12个月 否 否

九江妙士酷

2018年 11月

06日

7,500 2017年07月01日 7,500 连带责任保证 12个月 否 否

辽宁索菱 10,000 2018年04月09日 3,000 质押 20个月 是 否

报告期内审批对子公司担保额度合计

（B1）

25,000

报告期内对子公司担保实际发生

额合计（B2）

3,000

报告期末已审批的对子公司担保额度合计

（B3）

25,000

报告期末对子公司实际担保余额

合计（B4）

57,812.19

子公司对子公司的担保情况

担保对象名称

担保额度相

关公告披露

日期

担保额度 实际发生日期 实际担保金额 担保类型 担保期

是否履行

完毕

是否为关

联方担保

公司担保总额（即前三大项的合计）

报 告 期 内 审 批 担 保 额 度 合 计

（A1+B1+C1）

25,000

报告期内担保实际发生额合计

（A2+B2+C2）

3,000

报 告 期 末 已 审 批 的 担 保 额 度 合 计

（A3+B3+C3）

25,000

报告期末实际担保 余额 合 计

（A4+B4+C4）

67,527.19

实际担保总额（即A4+B4+C4）占公司净资产的比例 50.98%

其中：

采用复合方式担保的具体情况说明（2）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担保对象名

称

与上市公司

的关系

违规担保金

额

占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资

产的比例

担保类型 担保期

截至报告期

末违规担保

余额

占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资

产的比例

预计解除方

式

预计解除金

额

预计解除时

间（月份）

深圳市索菱

科技有限公

司

关联方 1,420 1.07% 质押 12个月 1,420 1.07%

督促债务人

偿还公司担

保的全部债

务

1,420

督促债务人

尽早偿还债

务

深圳市索菱

科技有限公

司

关联方 1,795 1.36% 质押 12个月 1,795 1.36%

督促债务人

偿还公司担

保的全部债

务

1,795

督促债务人

尽早偿还债

务

深圳市隆蕊

塑胶电子有

限公司

非关联方 2,000 1.51% 质押 12个月 2,000 1.51%

督促债务人

偿还公司担

保的全部债

务

2,000

督促债务人

尽早偿还债

务

深圳市隆蕊

塑胶电子有

限公司

非关联方 2,000 1.51% 质押 9个月 0 0 已归还 0 已归还

深圳市索菱

科技有限公

司

关联方 4,500 3.40% 质押 7个月 4,500 3.40%

督促债务人

偿还公司担

保的全部债

务

4,500

督促债务人

尽早偿还债

务

合计 11,715 8.85% -- -- 9,715 7.34% -- -- --

更正后：

（1）担保情况

单位：万元

公司及其子公司对外担保情况（不包括对子公司的担保）

担保对象名称

担保额度相

关公告披露

日期

担保额度 实际发生日期 实际担保金额 担保类型 担保期

是否履行

完毕

是否为关

联方担保

公司对子公司的担保情况

担保对象名称

担保额度相

关公告披露

日期

担保额度 实际发生日期 实际担保金额 担保类型 担保期

是否履行

完毕

是否为关

联方担保

九江妙士酷

2018年 11月

06日

7,500 2017年07月27日 7,500 连带责任保证 12个月 否 否

报告期内审批对子公司担保额度合计

（B1）

25,000

报告期内对子公司担保实际发生

额合计（B2）

0

报告期末已审批的对子公司担保额度合计

（B3）

25,000

报告期末对子公司实际担保余额

合计（B4）

5,812.19

子公司对子公司的担保情况

担保对象名称

担保额度相

关公告披露

日期

担保额度 实际发生日期 实际担保金额 担保类型 担保期

是否履行

完毕

是否为关

联方担保

公司担保总额（即前三大项的合计）

报 告 期 内 审 批 担 保 额 度 合 计

（A1+B1+C1）

25,000

报告期内担保实际发生额合计

（A2+B2+C2）

0

报 告 期 末 已 审 批 的 担 保 额 度 合 计

（A3+B3+C3）

25,000

报告期末实际担保 余额 合 计

（A4+B4+C4）

5,812.19

实际担保总额（即A4+B4+C4）占公司净资产的比例 4.39%

其中：

为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的余额（D） 0

直接或间接为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被担保对象提供的债务担保余额（E） 5,812.19

担保总额超过净资产50%部分的金额（F） 5,812.19

上述三项担保金额合计（D+E+F） 5,812.19

采用复合方式担保的具体情况说明

（2）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2、《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问询函（【2019】第184号）的回复公告》

原文一：一、4、（1）、回复：

更正前：

经核查，在公司未履行相关内部审批决策程序的情况下，公司存在违规担保的情况如下：

序号 担保发生的时间

担保金额（万元，

未包含利息及其

他）

担保人 被担保人 债权人名称 担保类型

占最近一期经审计

净资产的比例

1 2017年12月04日 1,420 公司

深圳市索菱科技有限公

司

广东穗银商业保理有限

公司

质押 1.07%

2 2017年09月25日 1,795 公司

深圳市索菱科技有限公

司

广东穗银商业保理有限

公司

质押 1.36%

3 2017年11月17日 2,000 公司

深圳市隆蕊塑胶电子有

限公司

广州海印商业保理有限

公司

质押 1.51%

4 2017年12月28日 2,000 公司

深圳市隆蕊塑胶电子有

限公司

广州海印商业保理有限

公司

质押 1.51%

5 2017年12月28日 4,500 公司

深圳市索菱科技有限公

司

深圳瞬赐商业保理有限

公司

质押 3.40%

6 2017年11月2日 20,000 公司 广东索菱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摩山商业保理有限

公司

质押 15.10%

7 2017年11月2日 30,000 公司 广东索菱科技有限公司

霍尔果斯摩山商业保理

有限公司

质押 22.65%

8 2017年07月01日 7,500 公司

九江妙士酷科技有限公

司

中安百联（北京）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

连 带 责 任

保证

5.66%

9 2018年04月09日 3,000 公司 辽宁索菱实业有限公司

安鑫达商业保理有限公

司

质押 2.26%

10 2017年12月26日 1,000

肖行亦、 深圳

市索菱科技有

限公司

公司/深圳市隆蕊塑胶电

子有限公司

重庆海尔小额贷款有限

公司

连 带 责 任

保证

0.75%

11 2017年12月26日 2,000 1.51%

12 2017年12月26日 2,000 1.51%

合计 77,215 58.29%

更正后：

经核查，公司存在违规担保的情况如下：

序号 担保发生的时间

担保金额（万元，

未包含利息及其

他）

担保人 被担保人 债权人名称 担保类型

占最近一期经审计

净资产的比例

1 2017年07月27日 7,500 公司

九江妙士酷科技有限公

司

中安百联（北京）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

连带责任

保证

5.66%

合计 7,500 5.66%

除上述对全资子公司九江妙士酷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之外，公司不存在其他的对外担保。

原文二：一、4、（2）、回复：

更正前：经查询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记录，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未就上述担保事项作出过任何决

议。 也未履行过信息披露义务。

更正后：经核查有关资料，该担保事项有董事会决议，并经三分之二董事审议通过，公司股东大会未

就上述担保事项作出决议。 但在接到该事项有关法律文书之前并未履行过信息披露义务。

原文三：一、4、（3）、回复：

删除相应非担保事项有关回复内容。

二、关于部分保理事项、借贷事项是否涉及对外担保的情况说明

公司经进一步核查，发现更正事项中涉及的保理事项的法律关系、交易模式基本相同，2019年7月17

日，公司收到广东国晖律师事务所律师转来的关于其中一项保理事项的一审判决即深圳市前海合作区人

民法院作出（2018）粤0391民初4001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确认了公司作为直接债务人承担共同清

偿责任，而非作为担保人承担保证责任。

此外，关于贷款人重庆海尔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简称“海尔小贷公司” ）与借款人公司、深圳市隆蕊

塑胶电子有限公司 （简称 “隆蕊公司” ） 签订的DW-JK-17-04310号、DW-JK-17-04311号、

DW-JK-17-04312号《公司借款合同》涉及的法律关系、交易模式、合同主要内容基本相同，公司通过新

聘广东国晖律师事务所律师阅卷获知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就涉及DW-JK-17-04312号《公司借款合

同》等文件作出的（2018）渝0103民初30860号《民事判决书》，公司于2019年7月17日收到该判决书。该

判决确定公司作为共同借款人之一即直接债务人承担清偿责任，而非作为担保人承担保证责任。

因此，公司结合相关主协议的合同主体、具体内容、部分保理公司的起诉诉求、事实及理由，以及法院

对于部分保理融资及借贷案件的一审判决结果，对上述更正事项中的保理事项、借贷事项是否涉及对外

担保的情况予以分析及说明：

（一）、深圳市索菱科技公司有限公司（简称“深圳索菱科技公司” ）依据其与广东穗银商业保理有

限公司（简称“穗银保理公司” ）签订的2份《国内有追索权保理业务合同》等文件获得的4,000万元额度

保理融资（实际借款3,215万元），不构成公司对深圳索菱科技公司的担保

1、合同主体

深圳索菱科技公司与穗银保理公司签订的SYBL-SLGF-201709-1号、SYBL-SLGF-201712-1号

《国内有追索权保理业务合同》第2页载明的合同主体各方为：保理商穗银保理公司，为合同甲方，保理申

请人为深圳索菱科技公司，为合同乙方。

2份合同的第一条之约定：债务人即基础交易合同之买方、接受服务方、或其他基础交易合同项下应

向保理申请人支付应收账款的付款人，本合同中债务人为：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合同的第20页即签署页，甲方的公章是“穗银保理公司商业保理有限公司” ，其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

理人的（签章）人是“常会兰” 。 乙方的公章是“深圳市索菱科技公司有限公司” 其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

理人的（签章）人是“肖行亦” 。

根据上述2份合同的约定，合同主体为：甲方为穗银保理公司，即保理公司，是应收账款债权受让人，

亦是基础交易之买方；乙方为深圳索菱科技公司，即保理申请人，是应收账款债权转让人，亦是基础交易

之卖方（或供应商、服务提供方、其他基础交易合同项下的债权人）。

根据SYBL-SLGF-201709-1号、SYBL-SLGF-201712-1号《连带责任保证合同》第2页载明的合

同主体各方为：债权人穗银保理公司，为合同甲方，保证人肖行亦为乙方，保证人叶玉娟为丙方。

公司未作为前述2份《国内有追索权保理业务合同》及2份《连带责任保证合同》的合同主体的任何

一方，更未在前述合同中作为担保方签章。

因此，公司不是《国内有追索权保理业务合同》及《连带责任保证合同》的主体，更不是担保人。

2、合同主要内容

（1）《国内有追索权保理业务合同》（编号：SYBL-SLGF-201709-1）及其附件《应收账款管理同

意书》约定：深圳索菱科技公司将其对公司的应收账款转让至穗银保理公司，穗银保理公司给予深圳索菱

科技公司融资额度2,000万元，融资利率12.8%/年。

（2）《国内有追索权保理业务合同》（编号：SYBL-SLGF-201712-1）及其附件《应收账款管理同

意书》约定：深圳索菱科技公司将其对公司的应收账款转让至穗银保理公司，穗银保理公司给予深圳索菱

科技公司融资额度2,000万元，融资利率12.8%/年。

前述2份合同中，未约定公司以任何形式对深圳索菱科技公司的债务向穗银保理公司作出任何担保。

3、法院对前述合同纠纷的判决

2018年10月26日，穗银保理公司基于SYBL-SLGF-201709-1号《国内有追偿权保理业务合同》以

公司、深圳索菱科技公司、肖行亦、叶玉娟为被告向深圳市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公司清偿

应收账款及逾期利息。

2019年7月3日，深圳市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作出（2018）粤0391民初400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主

文第四项判定：被告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对上述第一至第三项所确定的付款义务（深圳索菱科

技公司借款、利息律师费、保全费）承担共同清偿义务；五、被告肖行亦、叶玉娟对上述第一至第三项所确

定的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其在承担保证责任后可向债务人深圳索菱科技公司追偿。

从上述判决的内容可知，公司作为直接债务人承担共同清偿责任，而非作为担保人承担保证责任。

综上，公司未在2份《国内有追索权保理业务合同》上签章、更未作为担保方在前述合同签章，公司不

是合同主体一方。 前述2份合同约定的内容是深圳索菱科技公司将其对公司的应收账款转让至穗银保理

公司，合同约定债务人是公司、应收账款债权受让人为穗银保理公司、应收账款债权转让人为深圳索菱科

技公司。 因此2份《国内有追索权保理业务合同》合同性质为保理合同，深圳索菱科技公司依据2份《国内

有追索权保理业务合同》获得的4,000万元额度的保理融资（实际借款3,215万元），不构成公司对深圳

索菱科技公司债务的担保。

（二）、深圳索菱科技公司依据其与深圳瞬赐商业保理有限公司（简称“瞬赐保理公司” ）签订的《镇

江金融资产交易中心有限公司（简称“镇江金融公司” )公司应收账款资产支持收益权产品承销协议》

（简称“《承销协议》” ）等文件获得的4500万元融资，不构成公司对深圳索菱科技公司的担保

1、合同主体

深圳索菱科技公司与瞬赐保理公司于2017年12月26日签订的 《承销协议》（协议编号 ：

ZJZX-2017-SLKJ-CX01）第2页载明的合同主体各方为：深圳索菱科技公司为合同甲方（挂牌登记人/

出质人）；瞬赐保理公司为合同乙方（承销商/质权人）。

《承销协议》第1.1条约定：挂牌登记人/出质人：系指深圳索菱科技公司，即本协议甲方；承销商/质权

人：瞬赐保理公司，即本协议乙方。

《承销协议》第13页即签署页，甲方处公章是“深圳市索菱科技有限公司” ，其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

理人的（签章）人是“肖行亦” 。 乙方处公章是“深圳瞬赐商业保理有限公司” 其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

人的（签章）人是“方梓皓” 。

根据上述约定，《承销协议》的合同主体为：协议甲方为深圳索菱科技公司，即挂牌登记人/出质人；

承销商/质权人：瞬赐保理公司，即本协议乙方。

公司未作为前述《承销协议》的合同主体的任何一方，更未在《承销协议》中作为担保方签章。

因此，公司不是《承销协议》的主体，更不是担保人。

2、合同主要内容

《承销协议》第5.1条约定：“甲、乙双方均同意甲方授权委托乙方代收代付投资者本金和收益” ；第

5.3条约定 “甲方以其合法有效持有的与镇江金融公司挂牌登记的基础资产对应一致的应收账款对应的

电子商业承兑汇票向乙方提供质押。 同时，《承销协议》 第8条约定甲方深圳索菱科技公司的义务包括

“依据本协议约定支付方式支付承销服务费；督促应收账款债务人根据本产品的产品说明书及认购协议

按时足额还款，或在收到应收账款债务人还款后按时足额划付至乙方指定账户；应当积极与应收账款债

务人之间的合同并保证履行无瑕疵，对应收账款债务人的还款义务承担不可撤销连带保证责任；将本产

品基础资产对应的应收账款对应的电子商业承兑汇票质押到乙方名下……”

前述《承销协议》中，未约定公司以任何形式对深圳索菱科技公司的债务向瞬赐保理公司作出任何

担保。

3、瞬赐保理公司该保理案的诉讼资料

2018年12月13日，瞬赐保理公司依据《承销协议》等相关文件已将公司、深圳索菱科技公司在深圳

市南山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瞬赐保理公司在《民事起诉状》中第一项诉求为“公司、深圳索菱科技公司

连带支付汇票金额2,000万元，并支付在暂计至2018年12月14日止的利息15,000.00元，以及自2018年

12月14日起至实际清偿日止的利息。 ” 同时在事实及理由中称“瞬赐保理公司持有由公司签发并承兑的

纠纷电子商业承兑汇票，汇票金额合计4,500万元。 深圳索菱科技公司为九份汇票的收款人，因在镇江金

融公司挂牌登记公司应收账款资产支持收益权产品，将于应收账款对应的纠纷汇票背书质押给瞬赐保理

公司，瞬赐保理公司已通过镇江金融公司转账支付给深圳索菱科技公司产品本金4,500万元。……原告认

为，根据票据法的有关规定，原告对九份汇票的质权依法设立，原告依法实现其质权时，有权行使付款请

求权和追索权等票据权利。 ”

从上述起诉状的内容可知，瞬赐保理公司起诉公司作为票据的承兑人承担付款责任，而非作为担保

人承担保证责任。

综上，公司未在《承销协议》上签章、更未作为担保方在前述合同签章，公司不是合同主体一方。 《承

销协议》约定的是深圳索菱科技公司将其持有的与镇江金融公司挂牌登记的基础资产对应一致的应收账

款对应的电子商业承兑汇票向瞬赐保理提供质押以融资。《承销协议》约定出质人是深圳索菱科技公司、

质权人是瞬赐保理公司。因此，深圳索菱科技公司依据《承销协议》等文件获得的4,500万元融资，不构成

公司对深圳索菱科技公司债务的担保。

（三）、深圳市隆蕊塑胶电子有限公司（简称“隆蕊公司” ）依据其与保理公司广州海印商业保理有

限公司（简称“海印保理公司” ）签订《公开型有追偿权保理合同》获得的4000万元保理融资，不构成公

司对隆蕊公司的担保

1、合同主体

隆蕊公司与海印保理公司于2017年11月16日签订的编号GBXY201700006号 《公开型有追偿权保

理合同》第1页载明的合同主体各方为：卖方隆蕊公司；保理公司海印保理公司。

《公开型有追偿权保理合同》第一条约定：“买方” 是指与卖方签署《交易合同》，购买货物、接受服

务或承租资产的企事业单位。 本合同项下的买方为：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卖方” 是指与买方

签署《交易合同》，出售货物、提供服务或出租资产的企事业单位；“应收账款” 是指保理公司受让的、卖

方基于履行《交易合同》项下销售货物、提供服务或出租资产的义务而对买方享有的、以人民币计价的债

权。

《公开型有追偿权保理合同》第14页即签署页，卖方处盖章为“深圳市所隆蕊塑胶电子有限公司” ，

其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处签字为“饶祖刚” ；保理公司处盖章为“广州海印商业保理有限公司” ，其法

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处签字为“邵建明” 。

根据上述约定，《公开型有追偿权保理合同》的合同主体为：合同一方为卖方即隆蕊公司，即与买方

签署《交易合同》，出售货物、提供服务或出租资产的企事业单位；合同另一方为保理公司海印保理公司。

根据GBXY201700006-1号《最高额保证合同》第1页载明的合同主体各方为：债权人海印保理公

司，为合同甲方，保证人肖行亦、叶玉娟为乙方。

公司未作为《公开型有追偿权保理合同》及《最高额保证合同》的合同主体的任何一方，更未在前述

合同中作为担保方签章。 因此，公司不是《公开型有追偿权保理合同》及《最高额保证合同》的主体，更不

是担保人。

2、合同内容

根据《公开型有追偿权保理合同》第三条、第四条等约定，《公开型有追偿权保理合同》约定的主要

内容是：隆蕊公司将其对公司的应收账款转让给海印保理公司，海印保理公司在受让应收账款时，向卖方

即隆蕊公司预付应收账款款转让价款。

前述《公开型有追偿权保理合同》中，未约定公司以任何形式对深圳索菱科技公司的债务向海印保

理公司作出任何担保。

3、海印保理公司依据《公开型有追偿权保理合同》等相关文件涉及的诉讼起诉情况

2018年11月29日，海印保理公司基于《公开型有追偿权保理合同》等相关文件向广州市越秀区人民

法院起算公司、隆蕊公司、叶玉娟、肖行亦，其起诉状诉求：“判令被告1公司立即向原告支付商业承兑汇

票金额2,000万元及利息； 判令被告2隆蕊公司对被告1公司的上述2,000万债务中不能清偿部分承担连

带责任； 判令被告3肖行亦, 被告4叶玉娟对被告1公司承兑2,000万商业汇票义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

起诉状在事实及理由中称“原告2隆蕊公司对被告1公司享有4,000万应收账款，被告1股份公司对比

无异议.并开具2张电子商业承兑汇票作为支付手段，被告1应当在汇票到期日无条件兑付；被告2作为汇

票前手，在汇票拒付的情况下应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告3、被告4向原告出具了《保付承诺函》,愿意为祓

告1的全部债务承担连带担保责任,井承担催款费用,原告有权要求其承担前述担保责任,现在,被告2将

上述4,000万元应收账款转让给原告,其中2,000�万元汇票到期未能承兑。 ……”

从上述起诉状的内容可知，海印保理公司起诉公司作为票据的承兑人承担承兑付款责任，而非作为

担保人承担担保责任。

综上，公司未在《公开型有追偿权保理合同》上签章、更未作为担保方在前述合同签章，公司不是合

同主体一方。 《公开型有追偿权保理合同》约定的是隆蕊公司将其对公司的应收账款转让给海印保理公

司，合同约定应收账款债权受让人为海印保理公司、卖方及应收账款债权转让人为隆蕊公司。 因此，《公

开型有追偿权保理合同》合同性质为保理合同，隆蕊公司依据《公开型有追偿权保理合同》获得的4,000

万元额度的保理融资，不构成公司对隆蕊公司债务的担保。

（四）、广东索菱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索菱公司” ）依据其与上海摩山商业保理有限

公司（简称“上海摩山保理公司” ）、公司、肖行亦、叶玉娟于2018年7月26日签订的《三方协议》（编号：

SL0118A-SF）获得的20，000万元保理融资，不构成公司对广东索菱公司的担保。

1、合同主体

上海摩山保理公司、广东索菱公司、公司、肖行亦、叶玉娟于2018年7月26日签订的《三方协议》（编

号：SL0118A-SF），《三方协议》第1、2页载明的合同主体为：保理公司（以下简称“甲方” ）为上海摩山

保理公司；卖方（以下简称“乙方” ）为广东索菱公司；买方（以下简称“丙方” ）为公司；保证人A为肖行

亦；保证人B为叶玉娟（保证人A和保证人B合称为“保证人” ）。

《三方协议》第8页即签署页，甲方处公章是“上海摩山保理公司商业保理有限公司” ，其法定代表人

或委托代表的（签章）人是“张明” ；乙方处公章是“广东索菱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其法定代表人或委

托代表的（签章）人是“肖行亦” ；丙方处公章是“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其法定代表人或委托

代表的（签章）人是“肖行亦” ；保证人A处签字是肖行亦；保证人B处签字是叶玉娟。

根据上述约定，《三方协议》的合同主体为：甲方为保理公司即上海摩山保理公司；乙方为卖方（即基

础买卖交易的卖方）即广东索菱公司；丙方为买方（即基础买卖交易的买方）公司；保证人A为肖行亦；保

证人B为叶玉娟。

公司作为《三方协议》的买方（即基础买卖交易的买方）签章，未作为《三方协议》中作为担保方签

章。

因此，公司不是《三方协议》的担保方。

2、合同内容

《三方协议》第一条约定：甲方上海摩山保理公司受让的应收账款总额为236,288,893.01元，甲方上

海摩山保理公司向乙方广东索菱公司支付的保理融资款为20,000万元。 第二条约定:因甲方通过债权转

让，已成为债权人，应收账款到期或者被甲方宣布提前到期，无论何种原因丙方不履行、不适当履行或未

完全履行债务，甲方有权直接申请强制执行。

《三方协议》第三条约定：乙方和保证人共同承诺：为了保障甲方对丙方债权的实现，乙方和保证人

同意为甲方在《反向保理业务合作协议》、《保理合同》、《采购合同》、和《应收账款转让通知书》项下到

期（或提前到期）为偿付的应收账款项的本金即利息、违约金、其他相关费用提供不可撤销的无限共同连

带责任保证担保。

前述《三方协议》中，未约定公司以任何形式对深圳索菱科技公司的债务向上海摩山保理公司作出

任何担保。

综上，《三方协议》约定的是广东索菱公司将公司的应收账款转让至上海摩山保理公司，广东索菱公

司、肖行亦、叶玉娟为公司向上海摩山保理公司承担连带担保责任，合同约定债务人是公司、应收账款债

权受让人为上海摩山保理公司、应收账款债权转让人为广东索菱公司、保证人是广东索菱公司、肖行亦、

叶玉娟。 公司未在《三方协议》中作为担保方签章，所以公司不是合同担保方。 因此，广东索菱公司依据

《三方协议》获得的20,000万元保理融资，不构成公司对广东索菱公司债务的担保。

（五）、广东索菱公司依据其与霍尔果斯摩山商业保理有限公司（简称“霍尔果斯摩山保理公司” ）、

公司、肖行亦、叶玉娟于2018年7月26日签订的《三方协议》（编号：SL0117B-SF）获得的30,000万元保

理融资，不构成公司对广东索菱公司的担保

1、合同主体

霍尔果斯摩山保理公司、广东索菱公司、公司、肖行亦、叶玉娟于2018年7月26日签订的《三方协议》

（编号：SL0117B-SF），《三方协议》第1、2页载明的合同主体为：保理公司（以下简称“甲方” ）为霍尔

果斯摩山保理公司；卖方（以下简称“乙方” ）为广东索菱公司；买方（以下简称“丙方” ）为公司；保证人

A为肖行亦；保证人B为叶玉娟（保证人A和保证人B合称为“保证人” ）。

《三方协议》第8页即签署页，甲方处公章是“霍尔果斯摩山商业保理有限公司” ，其法定代表人或委

托代表的（签章）人是“张明” ；乙方处公章是“广东索菱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其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

表的（签章）是“肖行亦” ；丙方处公章是“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其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表的

（签章）是“肖行亦” ；保证人A处签字是肖行亦；保证人B处签字是叶玉娟。

根据上述约定，《三方协议》的合同主体为：甲方为保理公司即霍尔果斯摩山保理公司；乙方为卖方

即广东索菱公司（即基础交易的卖方）；丙方为买方（即基础交易的买方）即公司；保证人A为肖行亦；保

证人B为叶玉娟。

公司作为《三方协议》的买方签章，未作为《三方协议》中作为担保方签章。 因此，公司不是《三方协

议》的担保方。

2、合同内容

《三方协议》第一条约定：甲方霍尔果斯摩山保理公司受让的应收账款总额为411,499,362.95元，甲

方霍尔果斯摩山保理公司向乙方广东索菱公司支付的保理融资款为30,000万元。

《三方协议》第二条约定:因甲方通过债权转让，已成为债权人，应收账款到期或者被甲方宣布提前

到期，无论何种原因丙方不履行、不适当履行或未完全履行债务，甲方有权直接申请强制执行。 第三条约

定：乙方和保证人共同承诺：为了保障甲方对丙方债权的实现，乙方和保证人同意为甲方在《反向保理业

务合作协议》、《保理合同》、《采购合同》、和《应收账款转让通知书》项下到期（或提前到期）为偿付的

应收账款项的本金即利息、违约金、其他相关费用提供不可撤销的无限共同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前述《三方协议》中，未约定公司以任何形式对深圳索菱科技公司的债务向霍尔果斯摩山保理公司

作出任何担保。

综上，《三方协议》约定的是广东索菱公司将其对公司的应收账款转让至霍尔果斯摩山保理公司，广

东索菱公司、肖行亦、叶玉娟为公司向霍尔果斯摩山保理公司承担连带担保责任，合同约定债务人是公

司、应收账款债权受让人为霍尔果斯摩山保理公司、应收账款债权转让人为广东索菱公司、保证人是广东

索菱公司、肖行亦、叶玉娟。 公司未在《三方协议》中作为担保方签章，所以，公司不是合同担保方。 因此，

广东索菱公司依据《三方协议》获得的30,000万元融资，不构成公司对广东索菱公司债务的担保。

（六）、辽宁索菱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辽宁索菱公司” ）依据其与安鑫达商业保理有限公司（简

称“安鑫达保理公司” ）、公司、深圳市隆蕊塑胶电子有限公司（简称“隆蕊公司” ）、肖行亦签订的《协议

书》获得的3,000万元保理融资，不构成公司对辽宁索菱公司的担保

1、合同主体

根据安鑫达保理公司、辽宁索菱公司、公司、隆蕊公司、肖行亦签订的《协议书》，《协议书》第1页载

明合同主体为：甲方为安鑫达保理公司、乙方为辽宁索菱公司、丙方为公司、丁方为隆蕊公司、戊方为肖行

亦。

《协议书》第4页、第5页即合同签署页，甲方处盖章为“安鑫达商业保理有限公司” ，其法定代表人处

签章为张为结；乙方处盖章为“辽宁索菱实业有限公司” ，其法定代表人处签字为张强；丙方处签章为“深

圳市索菱实业股份公司” ，丁方处签章为“深圳市隆蕊塑胶电子有限公司” 、戊方处签字为肖行亦。

因此《协议书》的合同主体为：甲方为安鑫达保理公司、乙方为辽宁索菱公司、丙方为公司、丁方为隆

蕊公司、戊方为肖行亦。 公司未作为《协议书》的担保方签章。 因此，公司不是《协议书》的担保方。

2、合同内容

《协议书》鉴于部分约定：安鑫达保理公司与辽宁索菱公司2018年4月19日签订《公开型有追索权国

内保理合同》（AX-D-LNSL-20180319），约定辽宁索菱公司将其对华晨雷诺金杯汽车有限公司、华晨

汽车集团控股有限公司的应收账款债权转让给安鑫达保理公司，并由肖行亦为安鑫达保理公司的保理融

资行为提供最高额连带保证担保。辽宁索菱公司与公司共同委托安鑫达保理公司将上述保理融资款直接

支付给隆蕊公司，且约定该款项用于公司向隆蕊公司采购货物或服务；隆蕊公司将其持有公司开具的商

业承兑汇票背书给安鑫达保理公司做质押担保；由安鑫达保理公司向隆蕊公司发放保理融资款共计人民

币3,000万元整。先出现应收账款债权应该回购的情形，辽宁索菱公司应按约定偿还安鑫达保理公司已发

放的上述保理融资款，经各方协商一致达成本协议约定。

同时，《协议书》第一条约定了辽宁索菱公司偿还安鑫达保理公司保理融资款的具体约定；第二条为

辽宁索菱公司、公司债权债务抵销约定，约定隆蕊公司自收到安鑫达保理公司保理融资款应当视为辽宁

索菱公司为公司向隆蕊公司垫付的采购款，公司自愿以其对辽宁索菱公司的相应货款债权金额等额抵充

辽宁索菱公司为公司向隆蕊公司垫付的采购款2000万元。 第四条约定肖行亦的保证责任。

前述《协议书》中，约定的是辽宁索菱公司偿还安鑫达保理公司保理融资款、辽宁索菱公司、公司债

权债务抵销，未约定公司以任何形式对深圳索菱科技公司的债务向安鑫达保理公司作出任何担保。

综上，《协议书》约定的是辽宁索菱公司偿还安鑫达保理公司保理融资款、辽宁索菱公司与公司债权

债务抵销。《协议书》中，公司未作为《协议书》的担保方签章，因此，辽宁索菱公司依据《协议书》获得的

3,000万元保理融资款，不构成公司对辽宁索菱公司债务的担保。

（七）、贷款人重庆海尔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简称“海尔小贷公司” ）与借款人公司、隆蕊公司签订的

DW-JK-17-04310号、DW-JK-17-04311号、DW-JK-17-04312号《公司借款合同》约定的公司、隆

蕊公司共同借款5,000万元额度（具体借款金额以实际为准），不构成公司对隆蕊公司的担保

1、合同主体

根据海尔小贷公司、 公司、 隆蕊公司于2017年12月18日分别签订的DW-JK-17-04310号、

DW-JK-17-04311号、DW-JK-17-04312号《公司借款合同》，3份《公司借款合同》第1页载明合同主

体均为：甲方为贷款人海尔小贷公司、乙方为借款人公司、隆蕊公司。

前述3份《公司借款合同》第12页即签署页，贷款人（甲方）处盖章为“重庆海尔小额贷款有限公

司” ；借款人（乙方)处盖章为“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及“深圳市隆蕊塑胶电子有限公司” ，其

有权签字人处签字分别为“肖行亦” 、“饶祖刚” 。

根据DW-JK-17-04310-1号、DW-JK-17-04311-1号、DW-JK-17-04312-1《保证合同》第2

页载明的合同主体各方为：债权人（甲方）为海尔小贷公司，保证人（乙方）为深圳索菱科技公司。

根据DW-JK-17-04310-1号、DW-JK-17-04311-1号、DW-JK-17-04312-1《保证合同》第2

页载明的合同主体各方为：债权人（甲方）为海尔小贷公司，保证人（乙方）为肖行亦。

公司在前述3份《公司借款合同》中作为共同借款人之一签章、未作为担保方签章，未作为前述6份

《保证合同》的合同主体的任何一方。

因此，公司是《公司借款合同》的借款方之一、并非担保方，且公司不是《保证合同》的主体、不是担

保人。

2、合同内容

前述3份《公司借款合同》第一条均约定：“乙方向甲方借款……” ，第二条均约定：“乙方共同委托甲

方将借款划入下述指定账户：户名：深圳市隆蕊塑胶电子有限公司；账号：……” 。

因此，《公司借款合同》约定的是公司与隆蕊公司作为共同借款人共同向海尔小贷公司进行借款。

3、法院对前述合同纠纷的判决

2018年12月10日，海尔小贷公司基于DW-JK-17-04312号《公司借款合同》等文件以公司、隆蕊公

司深圳索菱科技公司、肖行亦为被告向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被告清偿应收账款及逾期

利息。

2019年2月25日，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作出（2018）渝0103民初3086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主

文第一项判定：被告公司、被告隆蕊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偿还借款本金1,000万元及

利息；第二项判定：被告深圳索菱科技公司、肖行亦对被告公司、被告隆蕊公司的上述债务成都那连带清

偿责任。

从上述判决的内容可知，公司作为共同借款人之一即直接债务人承担清偿责任，而非作为担保人承

担保证责任。

综上，公司在前述3份《公司借款合同》中作为借款人之一签章、未作为《协议书》的担保方签章，且

未在前述6份《保证合同》中作为保证人签章。 同时，前述3份《《公司借款合同》约定公司与隆蕊公司为

共同借款人向海尔小贷公司借款，前述3份《公司借款合同》不构成公司的对隆蕊公司债务的担保。

除上述更正内容外，《2018�年年度报告》、《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问询函（【2019】第184号）的回

复公告》 及其他有关报告内容不变， 更正后的 《2018�年年度报告》、《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问询函

（【2019】第184号）的回复公告》及其他报告详见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董事会对

上述更正事项给广大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 今后公司将进一步强化信息披露编制和审核工作，提

高信息披露质量，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

特此公告！

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7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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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 获取政府补助的基本情况

近日， 经公司相关部门确认， 公司及所属子公司自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6月30日期间，累计收到

政府各类补助4,600,930.00元（未经审计）。

具体明细如下：

序号

获得补助的主

体

提供补助的主

体

获得补助的原因或项目 实际到账（元） 到账时间

计入会计

科目

是否与日常

经营活动相

关

是否具有

可持续性

1

深圳市索菱实

业股份有限公

司

深圳科创委 研发资助 2,299,000.00 2019-04-11 其他收益 是 否

2

深圳市索菱实

业股份有限公

司

深圳市中小企

业服务署

2019年度国内市场开拓项

目资助

98,030.00 2019-05-07 其他收益 是 否

3

上海航盛实业

有限公司

上海市经济和

信息化委员会

面向智能网联应用的豪米

波雷达研发与产业化首批

款

400,000.00 2019-03-21 其他收益 是 否

4

上海航盛实业

有限公司

上海市经济和

信息化委员会

新能源电池动力管理系统

研发与产业化

650,000.00 2019-05-08 其他收益 是 否

5

上海航盛实业

有限公司

上海市经济和

信息化委员会

基于北斗定位的智能车载

终端研发与产业化二期项

目尾款

717,000.00 2019-02-18 其他收益 是 否

6

广东索菱电子

科技有限公司

仲恺高新区科

技创新局

仲恺高新区2017年度稳增

长提效应奖励资金（第二

批）

250,000.00 2019-05-30 其他收益 是 否

7

广东索菱电子

科技有限公司

仲恺高新区财

政局

2018年企业技术改造事后

奖补（普惠性）专项资金项

目

161,900.00 2019-04-28 其他收益 是 否

8

惠州市索菱精

密塑胶有限公

司

仲恺高新区科

技创新局

仲恺高新区2017年度稳增

长提效应奖励资金

25,000.00 2019-05-30 其他收益 是 否

合计 4,600,930.00

二、补助的类型及其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补助的类型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6�号———政府补助（ 2017�年修订）》的规定，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是

指企业取得的、用于购建或以其他方式形成长期资产的政府补助；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是指除与资产

相关的政府补助之外的政府补助。

2.补助的确认和计量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16�号———政府补助（ 2017�年修订）》的规定，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应

当冲减相关资产的账面价值或确认为递延收益，并自相关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时起，按照该资产预

计可使用期限将递延收益平均分摊计入其他收益或营业外收入； 公司收到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时，区

分与企业日常活动是否相关，按照权责发生制确认其他收益或营业外收入计入当期损益。

上述补助中，全部属于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并计入其他收益,累计金额为4,600,930.00元。

3.补助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上述补助资金将对公司2019年度经营业绩产生正面影响，预计增加利润总额4,600,930.00元。

4.�风险提示和其他说明

上述补助最终的会计处理及对公司2019年度损益的最终影响以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认定为准，敬请

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1.有关补助的政府批文；

2.收款凭证等。

特此公告！

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7月20日

(上接B020版）


